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特殊食品

及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项目询价文件

为进一步落实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督促特殊食品及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提高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的专业性、技术性，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下称采购人）拟通过询价方式，向社会公开采购武汉市2026年特殊食品及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服务项目，欢迎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技术机构参与报价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武汉市2026年特殊食品及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项目。

（二）采购预算：人民币7.7万元（采购人不接受超过采购项目预算的报价）。

（三）分包情况：共1包（不分包）。

二、项目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检查对象：根据采购人确定的名单，对辖区内保健食品、婴幼儿辅助食品等17家重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体系检查。

（二）检查依据：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》（GB14881-2025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健食品良好操作规范》（GB17405-2025）、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特殊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操作指南》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、体系检查工作规范等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技术人员要求：检查人员应具备应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（含中级），具备ISO22000、HACCP等食品安全体系认证服务工作经验或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、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经验至少2年。每家企业检查人员不少于3人，现场检查时间不少于1天。

（四）主要工作：组建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检查组，按照采购人统一的检查程序、检查要点和检查标准，对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开展系统性检查；出具体系检查报告，明确发现的问题、风险点及整改建议；协助采购人对检查过程进行记录与资料归档；结合检查分析报告，配合采购人开展监管人员及企业专题培训等。

（五）工作要求：检查过程接受采购人监督；对检查中获知的企业信息严格保密；按时完成检查任务并提交成果文件。

（六）项目完成时间：所有检查及报告提交工作须在2026年11月30日前完成。

三、供应商资格要求  

（一）应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。

（二）应符合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，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（四）具备食品生产领域技术检查、咨询服务或相关专业技术能力，拥有食品生产许可检查、体系检查经验的优先。

（五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团队，检查人员满足本公告第二条第3款要求。

四、报价文件要求  

供应商应提交以下材料（加盖公章）：  

1. 报价函（含总报价及费用构成说明）；  

2. 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 

3.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；  

4. 单位简介及相关资质、业绩证明材料；  

5. 项目实施方案（包括人员配置、工作流程、质量保障措施、完成时限等），其中人员配置应体现检查人员的资质与经验；  

6. 前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。

报价文件应加盖供应商公章，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。应密封提交，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。报价材料书一式三份，一份正本、二份副本。

五、报价提交时间及方式  

（一）提交截止时间：2026年6月26日17:30（北京时间）。

（二）提交方式：纸质文件密封送达或邮寄至以下地址（以收到时间为准，采用邮寄方式的请提前电话告知）。  

（三）地址：报价书请递交至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259号）A1103室，邮编：430024。

（四）联系人：马志芳，联系电话：027-85333553。
六、评审办法  

采购人将根据符合需求、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，该供应商的报价即为成交的合同价。报价相同的情况下，优先选择具有类似项目经验和技术能力较强的机构。

七、其他说明  

（一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。  

（二）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检查企业数量或工作要求。

（三）供应商应确保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，将取消其参与资格。

（四）供应商如对本项目申请了报价，即表示认可本公告提出的全部要求，且不可撤回。

（五）本公告解释权归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有。

